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外商投资项目下放核准权限工作的通知 

发改外资〔2010〕914 号 

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省会城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： 

  根据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9 号）精神，现 

将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权限下放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下放核准权限。原由我委核准的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总投资（包括增资）3

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、允许类项目，除《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》规定需由国务院有关部

门核准之外，由省级发展改革委核准。 

 

  二、严格项目管理。核准权限下放后，项目申请报告、核准内容、条件、程序等仍按照

《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2 号）规定执行。《外商投

资产业指导目录》中限制类项目核准权限暂不下放；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对项目核准

有专门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 

  三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。鼓励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、高新技术产业、现代服务业、新能

源和节能环保产业，促进外商投资使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材料、新设备，改造和提升传统

产业。严格限制“两高一资”和低水平、过剩产能扩张及盲目重复类项目建设。 

 

  四、简化项目核准程序。各级发展改革委在规范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，落实各项项目核

准条件的同时，要主动简化核准程序，缩短核准时间，增强核准透明度，已核准项目原则上

应通过不同方式向社会公开。 

 

  五、营造良好投资环境。各级发展改革委要以此次核准权限下放为契机，引导规范开发

区健康发展，按照布局集中、用地集约、产业集聚要求，促进外商投资项目向开发区集聚，

提高投资便利化，加大外商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，不断

改善投资环境。 

 

  六、加强项目监督检查。各级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外资形势和趋势分析，

关注热点和重点问题，及时帮助外商协调解决困难，重大问题及时向我委反映。 

  各级发展改革委要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宣传和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

工作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0〕9 号），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，加大改革创新力度，

创造更加开放、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，全面提高利用外资工作水平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发展改革委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五月四日 


